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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房更新〔2021〕64号
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住宅修缮工程

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区住房保障房屋管理局、消防救援支队、修缮管理部门，各

相关单位：

去年，本市住宅修缮工程火灾事故连发，暴露出施工现场

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现场工作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

强等问题，必须引起高度重视。为进一步加强住宅修缮工程施

工现场消防安全工作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工作

住宅修缮工程施工现场同居民生活场所交织混杂，各类不

可控随机行为较多，存在消防安全隐患，各区房管局、修缮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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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住宅修缮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工作，认

真贯彻国家、本市关于消防安全工作的相关要求，压实消防安

全责任，落实消防安全措施，改善消防安全条件，提高从业人

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，增强抗御火灾的综合实力，

有效遏制火灾事故发生。

各相关单位必须高度重视住宅修缮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

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风险隐患。施工作业期间，对于易燃

易爆物品的存放、明火作业、电气设备使用、高压电线防护、

消防设施维护等可控危险源，必须严格按照施工现场消防安全

管理的相关规定，高标准、严要求做好日常管理工作；对于施

工现场居民随机日常行为，如使用电器设备、生火煮饭、焚香

祭祖等不可控危险源，以及吸烟扔烟头、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

电等违规用火、用电行为，应会同属地相关部门和单位，加强

宣传教育，群防群控，认真防范。

住宅修缮工程开工实施前，各区修缮管理部门须督促实施

单位，协调属地消防、应急、公安、住建等部门和居委会、业

委会、物业管理单位等，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。

二、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制度

施工总包企业要按照“谁施工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依据本市

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定和《上海市住宅修缮

工程安全质量检查工作手册》相关内容，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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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：

（一）落实项目经理作为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的第一责

任人。施工总包企业的项目经理全面负责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

工作，并明确专职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负责工地日常消防安全管

理工作。施工总包企业加强对施工现场项目部消防安全工作的

指导和检查。

（二）制定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施工

总包企业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详细编制《施工现场消防安全

专项方案》，要根据小区实际情况绘制消防安全平面图，明确

消防安全重点部位、责任区域、临时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设置

点，施工现场有明显的消防标志标识和告示等，并制定针对性

的消防安全技术措施。同时，严格实行明火作业审批制度，杜

绝因焊接、气割、沙轮打磨、金属切割等明火作业操作引起火灾

事故；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应有具体防火防爆措施；焊接、

热切割、电工等特殊工种必须持证上岗。

（三）加强施工现场人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。施工人员上

岗前的消防安全培训应当包括：消防法律法规、消防安全制度

和操作规程，有关消防设施的性能，灭火器材的使用方法，报

火警、扑救初起火灾以及自救逃生的知识和技能等。

三、强化住宅修缮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条件

按照《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》（GB50720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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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海市建筑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管理规定》、《文明工地标

准》相关规定，结合住宅修缮工程实际，施工现场重点强化以

下消防安全措施：

（一）住宅修缮工程应采用不燃材料搭设脚手架。脚手架

搭设不应影响原有安全疏散和消防通道，按脚手架验收标准组

织验收后使用。

（二）住宅修缮工程屋面防水层禁止采用明火热熔法施

工。

（三）施工现场应按规定设置消防水源。根据施工实际进

度，可因地制宜借助自来水管或水箱等作为临时水源，满足施

工现场火灾扑救的消防供水要求。

（四）施工现场应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，施工

现场的消防安全重点部位（楼层），应在明显和便于取用的位

置配备适当数量的灭火器、消防沙袋等灭火器材。

四、加大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力度

（一）住宅修缮工程实施和施工单位要充分发挥“三位一

体”和群防群治的作用，会同居委会、业委会、物业管理单位

完善和加强工地日常 24 小时的安全巡查，特别要加强夜间巡

查。合理安排巡查路线，确保无死角，可结合现场动态监控系

统、智能安全帽和巡查打卡等进行巡查。

（二）各区修缮管理部门要会同属地消防、应急、公安、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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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等部门，共同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，对相关部门提出

的问题和隐患及时予以整改，齐抓共管，形成合力，长效常态。

市修缮管理部门也要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加强对全市住宅修缮

工地开展消防安全专项联合检查。

五、完善修缮工程消防安全相关规范和预案

市修缮管理部门要会同市消防部门，进一步加强对住宅修

缮工程消防安全管理，针对本市住宅修缮工程实际，开展《上

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施工消防安全管理指导图册》的编制。修订

完善《上海市住宅修缮工程消防安全应急处置预案》，各区修

缮管理部门也应结合实际，细化完善消防安全应急处置预案，

提高针对性和可操作性，积极推进安全网格化管理，配置消防

设施和灭火器材，健全应急抢险队伍，提升应急处置能力。

六、加强住宅修缮工程消防安全宣传和演练

各住宅修缮工程实施和施工单位应会同工程所在地居委

会、业委会和物业管理单位，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手段（告知单、

宣传画册等）普及火灾预防、初起火灾扑救以及逃生自救常识，

提高施工人员和小区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，定期组织开展灭火

和疏散演练，提高现场处置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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